
丰都发改委发〔2022〕455号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丰都县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垃圾收运系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丰都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审批<丰都县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垃圾收运系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丰旅发司文〔2022〕34号）及有关材料收悉。为完善南天湖景区垃圾收运处理基础设施，经研究，同意实施丰都县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垃圾收运系统建设项目，现就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丰都县南天湖旅游度假区垃圾收运系统建设项目（2211-500230-04-01-161675）。
二、项目法人

丰都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建设地址

丰都县厢坝组团。
四、建设性质

新建。
五、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垃圾收储站1座，占地面积1625m²，建筑面积316.86m²，其中压缩转运车间236.86m²，管理用房80m²，配套建设运转、卸料、升降、监控、冲洗、除尘除臭控制系统，管理用房给排水、电气、通风空调工程，以及道路、绿化、围墙等工程；新建垃圾收集点90处；购置勾臂式垃圾箱40个、分类垃圾桶1200个、厨余垃圾收集清运车3台、压缩垃圾清运车8台、高压冲洗车2台、电动手推车40台。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2267.61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1891.5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08.15万元，预备费用167.96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1134万元，业主自筹1133.61万元。

七、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工期9个月。
八、节能

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建设，并按国家有关节能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
九、招投标

项目招投标根据国家发改委《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16号令执行。工程施工须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市政府指定媒体发布。
接此批复后，请你司抓紧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落实建设条件，优化设计方案，严格落实安全“三同时”，项目初步设计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复后，按程序将投资概算及时报我委审批。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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